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14〕41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14年10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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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生态廊道规划、建设和管理,充分发挥其功

能和生态效益,依据 《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态廊道规划、建设和管理,适用

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廊道,是指以绿化为特征,沿公路

(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等)、城市道路 (快速路、主干道等)、

铁路、水系等建设的带状、一般具有生态、景观、休闲游憩、运

动健身和慢行交通功能的开敞式绿地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廊道管理,是指对生态廊道内绿化

和配套设施的养护管理。

第五条 生态廊道遵循统一规划、分级负责和属地建设、属

地管理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市园林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市生态廊道主管部

门,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制定生态廊道建设规划、工作计划,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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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监督县 (市、区、管委会)和有关部门、单位的生态廊道建

设管理工作。

市发展改革、规划、建设、财政、国土资源、交通、水务、

城管、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,做好生态廊道建设管理相关工

作。

第七条 县 (市、区、管委会)应当明确生态廊道主管部

门,负责本辖区内生态廊道的建设、管理工作。

第八条 生态廊道建设管理经费按属地原则及市有关部门职

责分工纳入市、县 (市、区、管委会)政府部门财政预算,主要

用于生态廊道的规划、建设、运行管理、维修养护及工作经费

等。

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将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奖补资金列入年度计

划。

第九条 鼓励建立多元化、多途径的生态廊道建设管理投融

资机制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爱护生态廊道及其配套设施的

义务,有权劝阻、投诉和举报破坏生态廊道及其配套设施的行为。

第二章 规划

第十一条 编制生态廊道规划应依据郑州都市区总体规划、

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,与相关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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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衔接,综合考虑自然环境、人文因素、生态环境需求、公众需

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,体现提高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的总

体要求。

第十二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全市生态廊道

规划,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县 (市)、上街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辖区生态廊

道规划,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生态廊道规划,原则上不得调整。确因

重大项目建设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需要,对生态廊道

规划进行局部调整的,报原批准机关审批。

第十四条 市生态廊道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生态廊道设计导

则,指导、规范全市生态廊道方案设计和施工设计。

生态廊道设计方案编制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,由市有关部门

或县 (市、区、管委会)生态廊道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编制,报市

生态廊道主管部门审核备案。

第十五条 生态廊道设计方案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,组织专

家进行论证。生态廊道设计方案确定后,应在当地政府网站或新

闻媒体上公告。

第十六条 城市建成区及其附近或重要区域内的生态廊道,

应按照 “公交进港湾、辅道在两边、骑行走中间、休闲在林间”

的理念进行设计建设,廊道内设人行步道、自行车道、公交港湾

及服务休闲设施,乔灌花草相结合,注重植物造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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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区域的生态廊道,应遵循生态优先、节约型园林的理

念,充分利用现状地形地貌,以种植乡土乔木、亚乔木为主,形

成生态林带。

第十七条 建成区范围内生态廊道宜规划建设以下基本配套

设施:

(一)人行步道、自行车道、公交港湾等交通设施;

(二)公建综合体 (公厕、小超市、休闲驿站)、管理设施、

游憩休闲设施、科普教育设施、绿岛式加油站等服务设施;

(三)给排水、电力、通讯、照明、防灾避险、无障碍等设

施;

(四)指路标志、警示标志等标识系统。

第三章 建设

第十八条 市生态廊道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生态廊道建设导

则,规范全市生态廊道建设。

第十九条 生态廊道建设应按照经批准的规划设计和有关技

术标准、建设导则进行。

生态廊道包含的绿化系统、慢行系统、休闲服务设施系统、

标识系统等应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使用。

第二十条 生态廊道建设由各县 (市、区、管委会)按照属

地负责原则组织实施。市园林、林业、交通、水务、南水北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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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和单位负责组织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生态廊道建设。

各县 (市、区、管委会)生态廊道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市生

态廊道主管部门报告生态廊道建设项目进展情况,接受监督、检

查。

第二十一条 生态廊道建设坚持生态优先、以人为本、环保

节约的原则,注重保护原有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,推广使用绿色

建材、节能环保材料和可再生能源,配建雨水收集系统。

第二十二条 生态廊道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,施工养护

期满前10日,建设单位和管理接收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完成管理

移交手续办理工作,施工养护期满,管理接收单位应及时接管,

相关部门和单位应配合做好管理移交工作。

第四章 管理

第二十三条 市生态廊道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生态廊道管理养

护标准和管理养护考评细则,加强对全市生态廊道管理养护工作

的检查、考评和监管。

对在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县 (市、区、管委

会)、单位和个人,给予通报表彰;对工作绩效较差的,通报批

评,情节严重的,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。

第二十四条 生态廊道养护管理可采用专业单位直接管养或

政府购买服务岗位、市场化运作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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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城市建成区和重要区域内的生态廊道应按照

《郑州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》一级标准实施精细化管理。

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、挖掘生态廊

道,不得破坏生态廊道的地形地貌、水体、植物以及其他设施

等。确因城市建设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占用、临时占用、挖

掘生态廊道的,按照有关法规规定,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第二十七条 生态廊道内禁止下列行为:

(一)行驶、违章停放机动车辆;

(二)堆放杂物或者倾倒、排放污水、垃圾、渣土及其它废

弃物;

(三)擅自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;

(四)擅自从事经营活动;

(五)涂污、损坏配套设施;

(六)其他破坏生态廊道的行为。

第二十八条 生态廊道管理单位应做好生态廊道资料的收集

整理,妥善保存生态廊道规划、设计、施工等基本资料和图纸,

并按要求进行整理归档。

第二十九条 鼓励社会公众、企业通过公益植树、认捐、认

建、认养和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,参与生态廊道建设与养护。

第三十条 生态廊道管理部门和单位违反本办法,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,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

职权责令改正,通报批评;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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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未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调整生态廊道规划的;

(二)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;

(三)其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 主办:市园林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九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10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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